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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行政院函送陳前委員淑慧就加強本土語言相關課程，以推動臺

灣多元文化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7072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4-616） 

陳委員就加強本土語言相關課程，以推動臺灣多元文化發展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

下： 

一、臺灣因多元族群文化的歷史發展與社會型態，反映了多元文化的特質，亦使得本土語言、文化

與教育已成為各界關注的公共議題。本土語言教育的推動，可促進族群文化傳承，保存族群

語文和情感，爰政府實有義務投入相關資源維護本土語言的生存並進一步深化。 

二、本部重視臺灣本土既有之客、原、閩各族群母語及文化的保存及創新，自 90 年起，即秉持公

義、平等、尊重、多元、共榮的思維，在尊重各族群主體意識與歷史文化脈絡，並兼顧整體

教育體制的穩定發展下，將本土語言課程列入國民中小學語文學習領域，納入正規教育體系

，循序發展課程與教材、建置學習資源、辦理推廣活動、強化師資培育機制，亦鼓勵大學校

院開設本土語言相關系所及課程；103 年 11 月 28 日發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中亦規定，國民小學階段本土語文的課程實施，應依學生實際需求，選擇閩南語文、客家語

文、原住民族語文其中一項進行學習。國民中學階段本土語文課程則應落實調查學生之選修

意願，學生有學習意願，即於彈性學習課程開課。另為保障原住民籍學生民族教育之權益，

應於彈性學習課程開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至少每週一節課，供學生修習。以上各種語文課程

，得於假日或寒、暑假實施。學校得依地區特性（如連江縣）及學校資源，開設閩南語文、

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以外之本土語文供學生選習。 

三、為提升本土語言教育執行成效並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推動，本部本土語言教育政策將以「

補助地方推動開設課程」、「專長師資授課」及「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三大面向作為施政重

點。在「補助地方推動開設課程」方面，將視推動本土語文教育需要，補助開課經費，使本

土語文教育得以順利進行；在「專長師資授課」方面，針對「職前培育」、「在職增能」做

整體規劃，讓本土語言教學人員具備專業知能；在「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方面，針對「正式

課程」、「彈性課程」、「夏日樂學試辦計畫」及「提供優質教材」提出具體建議，供縣市

做為推動本土語言教育參考。 

四、本部對於保存及推動臺灣本土語言不遺餘力，為營造利於民眾學習臺灣母語之環境，進而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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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發揚與傳播之目的，將持續提升學生學習本土語言教育成效並加以推廣，以達到促進

族群融合，尊重及欣賞多元文化之美，讓豐富且優美之各族群文化得以在臺灣這塊美麗土地

上永續發展。 

（一○二）行政院函送李前委員慶華就建立食品安全制度相關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944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3-566） 

李前委員就建立食品安全制度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衛福部為有效管控風險及周延食品鏈管理，並因應、降低劣質油品等食安事件發生，能確實掌

握問題產品之流向及其原料來源，目前之作法如下： 

(一)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業於民國 104 年 7 月 31 日公告「應建立

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除原已要求建立追溯追蹤之食用油脂、水產品、肉品

、乳品、餐盒食品、食品添加物、基因改造食品原料等之 7 類輸入或製造食品業者外，

更擴大納入 7 類大宗民生物資（包含黃豆、小麥、玉米、麵粉、澱粉、食鹽、糖），2 類

茶葉產品（包含茶葉、包裝茶葉飲料），及黃豆製品、嬰兒及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及市售

包裝乳粉及調製乳粉等 12 類食品目前總計 19 類食品業者納入應建立實施食品追溯追蹤

管理制度。 

(二)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已於 102 年 11 月 19 日發布訂定「食品

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經公告指定類別與規模食品業者，應以書面或

電子留存生產製程之可追溯供應來源或追蹤產品流向之資訊及管理紀錄。另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預告修正上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

，食品業者應以電子方式申報將追溯或追蹤系統之資訊至「食品追溯追蹤管理資訊系統

」（簡稱非追不可），及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為確保食品追

溯或追蹤系統資料之正確性，依溯源必要性，強制使用電子發票。 

(三)倘非屬強制實施業別之業者，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相關規定，食品製造業者使用

之原材料，應有可追溯來源之相關資料或記錄；每批成品銷售，應有相關文件或記錄，

以確實管控產品製程及強化品保制度，確實負起相關企業責任。 

二、為強化食品業者管理，以強化性驗證之方式，規範特定類別及規模食品業者須辦理衛生安全管

理之驗證，依據衛福部公告須強制驗證業別，已納入具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達 3,000 萬元之食

用油脂製造業、具有工廠登記之罐頭食品製造業、食品添加物製造業、特殊營養食品製造業

、乳品加工食品製造業等，應取得衛生安全管理系統之驗證，又該部於 104 年 6 月 23 日預告

訂定「麵粉、澱粉、食鹽、糖及醬油之食品製造業者應取得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要求

 


